_________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
遵循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聲明暨同意書(個人適用)
	姓名
（需與證件全名相同）
	（若身分證件有英文姓名，請您一併填寫）
	國籍
	□本國人□外國人□有□無居留證
□大陸人士□有□無居留證


	身分證件號碼
	
	身分證件類型
	□身分證□健保卡□護照□居留證
□其他：


本人聲明願配合貴所遵循「洗錢防制法」、「資恐防制法」、「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」等相關規定，同意遵照貴所下列約定事項，並如實出具以下之聲明。
一、約定事項
1.本人如為受經濟制裁、外國政府或國際洗錢防制組織認定或追查之恐怖分子或團體者，貴
        所得直接拒絕業務關係，並得立即通報法務部調查局。
2.本人如有聲明不實、不配合定期審視，對交易之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不願配合說明者，
  貴所得暫時停止交易，或終止業務關係。
二、聲明事項
1.本人本次委任案件: □無、□有，涉及資金事項（且未違反公司法第九條規定）
  主要資金／財產來源（可複選）(本次委任案件不涉及資金事項時免填）
	□所得
	□贈與
	□繼承
	□投資收益/保險/基金/股票

	□借貸
	□其他：


2.個人背景/主要學經歴/任職機構全名：
3.本人 □否、□是，屬曾任或現任國內外政府或團體組織重要政治性職務之人與其 家庭成
  員及有密切關係之人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.本人是否為實質受益人: □是、□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本人本次交易以外，有無直接或間接持有被投資公司股份或資本額超過25%或具控制權之情形？ 
□無，□有，家數:         家，被投資公司名稱、統一編號，國別
	公司名稱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 
	□國內□國外:

	統一編號
	
	
	
	


6.本人□否□是，曾有洗錢防制法第3條所定犯罪情形？
(例如曾判刑6個月以上徒刑之罪，商業會計法§71、§72、稅捐稽徵法§41Ⅰ、§42、§43ⅠⅡ
 處徒刑之罪)
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__________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
立聲明書人：

（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法定代理人
	

	(簽章)
	法定代理人國籍/證照號碼：


日期：民國
年
月
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.1月版

